
附件二 

新北市立新泰國中【新泰悅閱讀】──閱讀護照實施辦法 

110 年 8 月修訂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新北市立新泰國中校務發展經營計畫。 

二、新泰國中【新泰悅閱讀】實施計畫。 

貳、目的： 

   培養本校閱讀風氣，鼓勵學生多元閱讀，增強閱讀力；並透過書寫心得，提升表達力。 

參、實施對象：全校各班。 

肆、實施方式：  

一、 護照點數可透過以下方式取得：閱讀一本好書或報紙，以漫畫、心智圖或寫下１００字以上

的心得感想。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撰寫個人自由借閱好書心得一篇，中文書可得３點，英文書可得４點。 

（二） 撰寫共讀書箱借閱好書心得一篇，中文書可得２點，英文書可得 4 點。 

（三） 剪報（好讀周報或中學生報）並撰寫心得一篇，可得１點。 

（四） 圖書館借閱冊數每學期每年級前１５名【名單由教務處設備組公告認證】，可得５點。 

（五） 在班級書櫃借閱３本以上（含３本）者【名單由教務處設備組公告認證】，可得１點。 

（六） 參加學校舉辦的各項活動，依實施辦法，給予點數。 

二、 每學期至少必須閱讀３本書【２本中文、１本英文】和２篇剪報，撰寫心得並通過認證。寒

暑假另予規定閱讀作業。 

三、 每學期末由教務處查核完成度，若未完成，將規範為寒暑假作業，並在開學一週內繳交至教

務處複檢，複檢未通過者依作業抽查辦法辦理。 

四、 閱讀護照內頁如不夠書寫，可到書香藝苑及 Reading Forest 索取內頁。 

五、 每位同學在每學年初領取一本閱讀護照，如遺失本護照，請至教務處設備組繳交工本費３０

元購買。已書寫之心得以及累積之點數，如無法提出證明，將全數無效，須重新補上應書寫

之篇數，故請同學務必妥善保管本護照。 

伍、 認證說明： 

一、 同一本書不可分章節撰寫。 

二、 各欄位必須填寫清楚，字跡工整、版面整齊，每頁皆需請老師或家長在認證欄位上簽名或核

章才算完成。 

三、 老師或家長簽名或核章前，可與學生對話、鼓勵，再給予認證。 

陸、獎勵辦法： 



  七、八年級每學期進行「新泰悅讀獎」選拔，累積一定點數即可獲得獎勵，並在朝會時公開頒

發禮券及獎狀，獎項如下： 

一、 鑽石賞：集點５０點以上，合作社禮券３００元＋獎狀乙紙。 

二、 鉑金賞：集滿４０點以上，合作社禮券２００元＋獎狀乙紙。 

三、 黃金賞：集滿２５點以上，合作社禮券１００元＋獎狀乙紙。 

柒、本辦法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其修正時亦同。 


